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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一）2018年10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2017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海兰劳雷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海

兰劳雷增资事项，同意珠海市劳雷海洋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珠海劳雷”）、珠海市智海创信海洋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

海创信”）、珠海永鑫源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永鑫源”）、上

海梦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梦元”）、上海丰煜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丰煜”）、杭州兴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

州兴富”）、杭州宣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宣富”）及王

一凡对海兰劳雷进行增资，增资金额合计 64,600.00 万元，其中 46,142.86 万元计

入注册资本。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海兰劳雷 54.38%股权。 

2018 年 10 月 15 日，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珠海市智海创信海洋科技服务合伙企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8]1613 号）批准，核准公司向智海创信发行 6,092,306 股股份、向珠海

劳雷发行 11,331,690 股股份、向永鑫源发行 6,092,306 股股份、向上海梦元发行

3,046,153 股股份、向杭州兴富发行 1,827,691 股股份、向杭州宣富发行 4,264,614

股股份、向上海丰煜发行 3,655,383 股股份、向王一凡发行 3,046,153 股股份购买

相关资产。 

1、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海兰劳雷原股东珠海劳雷将其持有的海兰劳雷 13.14%的权益、智海创信将其

持有的海兰劳雷 7.06%的权益、永鑫源将其持有的海兰劳雷 7.06%的权益、上海

梦元将其持有的海兰劳雷 3.53%的权益、上海丰煜将其持有的海兰劳雷 4.24%的

权益、杭州兴富将其持有的海兰劳雷 2.12%的权益、杭州宣富将其持有的海兰劳

雷 4.94%的权益、王一凡将其持有的海兰劳雷 3.53%的权益转入公司，并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变更手续。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准了海兰劳雷的股东变更，并换发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10000342358918P，证照编号：41000000201810190024），变更后公司持有

海兰劳雷 100%股权。 

2、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1301/t20130104_220005.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1301/t20130104_2200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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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19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职业

字[2018]20851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公司已收到海兰劳雷 45.62%股权，

其中自然人王一凡以其持有的海兰劳雷 3.53%的股权认缴 3,046,153 股，上海丰煜

以其持有的海兰劳雷 4.24%的股权认缴 3,655,383 股、上海梦元以其持有的海兰劳

雷 3.53%的股权认缴 3,046,153 股、杭州兴富以其持有的海兰劳雷 2.12%的股权认

缴 1,827,691 股、杭州宣富以其持有的海兰劳雷 4.94%的股权认缴 4,264,614 股、永

鑫源以其持有的海兰劳雷 7.06%的股权认缴 6,092,306 股、珠海劳雷以其持有的海

兰劳雷 13.14%的股权认缴 11,331,690 股、智海创信以其持有的海兰劳雷 7.06%的

股权认缴 6,092,306 股。公司本次共发行股份数量 39,356,296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6.85 元，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39,356,296 元。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受理公司

的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

册。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39,356,296 股（其中限售股数量为 39,356,296

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398,174,035 股。该批股份上市日期为 2018 年

11 月 1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并未募集配套资金。 

（二）2020年12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065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73,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发行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

记在册的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

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认

购不足 73,000 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余额包销。中信证券作为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负责本次发行的组织实施，确定本次发行的债券每张面

值为 100.00 元，按面值发行，存续期限为 6 年期。截至 2020 年 12 月 17 日，本

公司共计募集资金 73,000 万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869.8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72,132.60 万元（含利息收入 2.40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汇入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泰国际支行开立的账号

8110701012801971766 的人民币账户内。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8年10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1“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2020年12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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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2“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一）2018年10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无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二）2020年12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

点和实施方式的议案》，议案同意将“智慧海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实

施地点和实施方式进行变更。本公司拟将实施主体由海兰信变更为公司全资三级

公司海南瑞海海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地点由广东省深圳市变更为海南省三

亚市；实施方式由购置物业并搭建基础研发和办公环境变更为购置土地建设研发

中心和办公用房，并采用土地使用权和海域使用权配套结合的方式进行项目建

设，具体地块信息和价款情况尚在商讨程序中，公司会加紧督促相关协议的签订，

尽快启动项目实施，并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变更原因 

公司拟投建的智慧海洋技术中心，是作为海洋数据业务未来发展的重要创新

载体，为公司拓展海洋数据业务提供全面技术支撑。海底数据中心（UDC）业务

是公司目前着力拓展的主营业务方向，且公司在三亚已布局了海底数据中心示范

项目。海南瑞海注册地为海南省海口市，以其为主体实施智慧海洋技术中心项目

具有地理优越性。因此，为了提高公司各领域业务的联动性，契合公司实现从设

备和解决方案供应商向数据服务提供商的战略转型规划，公司将智慧海洋技术中

心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海南瑞海，实施地点变更为海南省三亚市，实施方式变

更为购置土地建设研发中心和办公用房。上述“智慧海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实施

主体、实施地点和实施方式变更后，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25,100.61 万元不变。海

南瑞海将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海秀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开立新

的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存放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民

生银行”）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余额（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具体金额以

转出日为准）转存至新的招商银行募集资金专户，待募集资金完全转出后，公司

将注销原民生银行的募集资金专户。本次智慧海洋技术中心项目实施主体、实施

地点和实施方式变更后，涉及需向相关政府部门备案、办理环境评价等手续的，

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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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变更事项外，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无其他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

变更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一）2018年10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二）2020年12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转换情况。 

五、临时闲置募集资金情况 

（一）2018年10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无临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二）2020年12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 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 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仅用于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生产经营，资金使用安排合理，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

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未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2）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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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合计使用不超过

12,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合计使用

不超过 3.2 亿元（含）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为 1.60 亿

元。 

六、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一）2018年10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 

（二）2020年12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次募集资金余额为 62,850.95 万元（含理财收益、

利息收入减手续费后的净额 696.33 万元）。其中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 亿元暂

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60 亿元购买理财产品进行现金管理，剩

余募集资金存放于专项账户中。 

七、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一）2018年10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实现收益情况详见附表

2-1。 

（二）2020年12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现收益情况详见附表

2-2。 

八、前次募集资金中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该资产运行情况 

（一）2018年10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 

2018 年 10 月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海兰劳雷股权，标的资产海兰劳雷的资

产运行情况如下： 

1、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5 年 12 月 2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海兰信数据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申万秋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008

号），批准公司向申万秋发行 11,292,621 股股份、向上海言盛发行 19,762,087 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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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购买海兰劳雷 100%的股权。2015 年 12 月 28 日，海兰劳雷 100%的股权过户事

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局换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342358918P 的《营业执照》。 

2017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海兰劳雷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海

兰劳雷增资事项，同意珠海劳雷、智海创信、永鑫源、上海梦元、上海丰煜、杭

州兴富、杭州宣富及王一凡对海兰劳雷进行增资，增资金额合计 64,600.00 万元，

其中 46,142.86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017 年 4 月 28 日，海兰劳雷完成工商登记变

更并取得了新的《营业执照》。至此，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海兰劳

雷 54.38%股权。 

2018 年 10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海兰信数据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珠海市智海创信海洋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613 号），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依据该批复，交易对方与公司进行了标的资产过

户变更登记手续。 

2018 年 10 月 19 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海

兰劳雷的股东变更事宜，并换发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42358918P，证照编号：41000000201810190024），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

公司直接持有海兰劳雷 100％股权。 

2、承诺期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1,715.38 152,687.02 148,307.45 

负债总额 30,962.65 30,036.17 19,777.27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0,752.73 122,540.41 128,530.18 

注：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 年 12 月 31 日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 

3、承诺期生产经营及效益贡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41,989.80 43,122.61 39,502.69 

营业成本 25,378.34 22,077.17 24,155.11 

营业利润 11,972.91 14,157.61 8,9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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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12,000.80 14,250.61 8,757.25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9,821.61 11,663.35 7,330.89 

注：2018 年、2019 年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2020 年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4、效益实现情况 

（1）2018 年 10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根据相关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和购买资产的实际经营业绩情况，业绩承诺完

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

目 

承诺效益（扣非后净利润） 承诺期实际效益（扣非后净利润） 
完成率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收购海兰劳

雷 45.62%股

权 

8,929.91 10,163.27 11,072.00 9,523.91 10,583.12 6,900.81 89.53% 

注 1：2018 年 3 月 6 日，公司与智海创信签署了《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根据该协议，业绩承诺期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后的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智海创信承

诺海兰劳雷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8,929.91 万元、10,163.27 万元、11,072.00 万元。若海兰

劳雷的实际利润达不到承诺利润数，则由智海创信用现金和股份对差额进行补

偿。 

注 2：补偿数额的确定及补偿时间安排 

（1）补偿金额的计算 

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海兰劳雷在承诺期间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上市公

司应在承诺期间内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向智海创信发出书面通知（书

面通知应当包含补偿金额和补偿方式），智海创信在收到上市公司的书面通知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当期应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

净利润）/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智海创信取得的交易对价－

累积已补偿金额 

（2）补偿方式 

智海创信的补偿方式为股份补偿，应按如下公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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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按上述公式计算智海创信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大于智海创信因本次交

易取得届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时，差额部分由智海创信以股份或现金形式

向上市公司补偿。 

在各期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

冲回。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上市公司以人民币 1.00 元总价回购，上市公司应在其

专项审计报告披露后的 60 日内就应补偿股份对应的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

会。智海创信届时应配合上市公司办理股份回购手续，并促成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前述股份回购事宜相关的议案，且上市公司届时应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前述议案之后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该等应补偿股份，并在其后

10 日内注销。 

（3）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承诺期间届满且智海创信已履行了补偿义务（如有）后，上市公司与智海

创信应共同协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海兰劳雷进行减值测

试，并在公告前一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后 30 日内出具减值测试结果。如海兰劳雷

期末减值额＞承诺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本次交易发行价格+承诺期内已经补

偿的现金总额，则智海创信应向上市公司另行补偿。上市公司应在减值测试报告

公开披露后向智海创信发出书面通知（书面通知应当包含补偿金额和补偿方式），

智海创信在收到上市公司的书面通知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减值测试补偿金额=海兰劳雷期末减值额× 本次交易前智海创信持有的海兰

劳雷股权比例－（承诺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发行价格+承诺期间内已经补偿的

现金总额） 

智海创信进行补偿时应首先以其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股份补偿金

额计算公式如下： 

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减值测试补偿金额÷ 发行价格 

如智海创信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大于智海创信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数量时，差额部分由智海创信以股份或现金形式向上市公司补偿。现金补

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若基于减值测试智海创信应向上市公司另需补偿股份的，上市公司应在 60

日内就应补偿股份对应的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智海创信届时应促成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股份回购事宜相关的议案，且上市公司届时应在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议案之后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该等应补偿股

份，并在其后 10 日内注销。 

注 3：2018 年、2019 年业绩实际完成数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2020 年业绩实际完成数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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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海兰劳雷 2020 年度未实现承诺利润，应予以补偿的情况如下： 

（1）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 

智海创信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实现净利润）/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智海创信取得的交

易对价－累积已补偿金额=（30,165.18－27,007.84）万元÷ 30,165.18 万元× 10,265.54

万元－0=10,744,772.64（元）； 

智海创信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 /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

=10,744,772.64÷16.85≈637,671.97=637,672（股）。 

（2）现金分红返还金额 

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 应补偿股

份数量=0.06 元/股× 637,672 股=38,260.32（元）。 

截至 2021 年 7 月，本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上述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且本公司已收到业绩承诺方返

还的现金分红 38,260.32 元。 

（二）2020年12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用于认购股份的情况。 

九、前次募集资金报告期后变更情况 

（一）2020年12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途、实施主体

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对两个募投项目进行变更：（1）使用截至 2022 年 

8 月 5 日“年产智能船舶系统 370 件套及智能感知系统 360 件套项目”（以下

简称“原募投项目”）尚未使用的全部募集资金余额用于公司“海底数据中心一

期项目”，该项目将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高恩（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实施；（2）

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慧海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

全资三级公司海南瑞海海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海鹦（海

南）技术有限公司；实施地点由海南省三亚市变更为海南省陵水县。董事会授权

公司董事长（子公司执行董事）或其书面授权人士根据本次变更情况和实际需求

全权办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签署等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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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更原因 

（1）年产智能船舶系统 370 件套及智能感知系统 360 件套项目 

项目启动以来，新冠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资源调配、募投项目推进工作带 

来一定影响，为确保在手订单的及时执行，上述项目进度有所延后。现为更好推 

进公司 UDC 业务加速发展，结合公司各业务体经营情况，经公司审慎研判，决 

定将“年产智能船舶系统 370 件套及智能感知系统 360 件套项目”尚未使用的全 

部募集资金余额 21,411.10 万元（受审议日期与实施日期利息及理财收益结算影 

响，具体金额以划转募集资金当日帐户实际金额为准）用于公司“海底数据中心 

一期项目”。 

（2）智慧海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拟投建的智慧海洋技术中心，是作为海洋数据业务未来发展的重要创新

载体，为公司拓展海洋数据业务提供全面技术支撑。海底数据中心（UDC）业务

是公司目前着力拓展的主营业务方向，且公司将在海南省临水县开展海底数据中

心一期项目。因此，为了提高公司各领域业务的联动性，契合公司实现从设备和

解决方案供应商向数据服务提供商的战略转型规划，公司将“智慧海洋技术中心

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海鹦（海南）技术有限公司，实施地点变更为海南省陵

水县。 

截至 2022 年 8 月 5 日，该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0.00 万元。上述“智

慧 海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变更后，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25,100.61 万元不变。海鹦（海南）技术有限公司将开立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并

将 存放在原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余额（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具体金额

以转 出日为准）转存至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待募集资金完全转出后，公司将注

销原募 集资金专户。本次“智慧海洋技术中心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变更后，

涉及需 向相关政府部门备案、办理环境评价等手续的，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相

关法律法 规执行。 

十、前次募集资金后续使用计划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尚

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62,850.95 万元，公司将按募投计划项目继续使用；在经

批准的情况下公司拟计划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和进行现金管理。

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原因系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处于筹备、建设阶段。 

其中“年产智能船舶系统 370 件套及智能感知系统 360 件套项目”已开始建设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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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

点和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慧海洋技术中心建设项

目”的实施主体由海兰信变更为海南瑞海海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地点由广

东省深圳市变更为海南省三亚市；实施方式由购置物业并搭建基础研发和办公环

境变更为购置土地建设研发中心和办公用房。具体地块信息和价款情况尚在商讨

程序中，公司会加紧督促相关协议的签订，尽快启动项目实施，并按照有关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的有关内容对照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各年度定期

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 

1、 附表 1-1、附表 1-2：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附表 2-1、附表 2-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2 日 



附件1-1：2018年10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66,315.3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并未募集配套资金。

1
收购海兰劳雷
45.62%股权

66,315.37 66,315.37 66,315.37 66,315.37 66,315.37 -                    不适用

项目达到 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或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承诺投资项目序号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收购海兰劳雷
45.62%股权

66,315.37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66,315.37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非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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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2020年12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73,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 2020年： -                  

2021年： 9,874.88         

2022年1-6月： 100.70            

1
年产智能船舶系统370件套及智能感知系统

360件套项目
21,771.21 21,771.21 100.70       21,771.21 21,771.21 100.70         21,670.51         筹建中

2 海洋先进传感器综合智能作业平台项目 16,134.22 16,134.22 -             16,134.22 16,134.22 -               16,134.22         筹建中

3 智慧海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25,100.61 25,100.61 -             25,100.61 25,100.61 -               25,100.61         筹建中

4 补充营运资金 9,993.96 9,993.96 9,874.88 9,993.96 9,993.96 9,874.88 119.08              

说明1：募集资金项目四补充营运资金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额9,993.96  万元，由于分摊了承销保荐费119.08万元，故实际募集资金项目四用于补充营运资金项目金额为 9,874.88 万元。

说明2：募集资金项目一至三承诺使用募集资金额 63,006.04 万元，扣除分摊的承销保荐费后，实际可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62,850.95万元（含理财收益、利息收入减手续费后的净额696.33万元）。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工程

度）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年产智能船舶系统370件套及智能感知系统360

件套项目

海洋先进传感器综合智能作业平台项目

智慧海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补充营运资金 （说明1）

序号 实际投资项目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9,975.58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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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2018年10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1
收购海兰劳雷

45.62%股权
不适用

2018-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
币8,929.91万元、10,163.27万元、11,072.00万元。

         9,523.91         10,583.12           6,900.81 27,007.84 注4

注1：上述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4：2018年、2019年度达到预计效益，2020年度未达到承诺效益。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注2：上述对照表中承诺效益为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口径。

注3：上述对照表中2018年、2019年度实际效益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期实现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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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2020年12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1-6月

1
年产智能船舶系统370件套及智能感知

系统360件套项目
0%

根据项目有关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内
部收益率为 18.45%（所得税后），预计投

资回收期（所得税后，含建设期）为7.54

年

2 海洋先进传感器综合智能作业平台项目 0%

根据项目有关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内
部收益率为 10.09%（所得税后），预计投

资回收期（所得税后，含建设期）为 8.50

年

3 智慧海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0% 项目为建设类项目，公司未承诺效益

4 补充营运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本次募集项目目前正处于筹建期，均尚未实现效益。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注1

实际投资项目 最近两年一期实际效益

14




